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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卫妇幼[2017] 101号

关于2017年莆田市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卫计局、妇联、妇儿工委办，市第一医院、市妇幼保健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为贯彻落实《莆田市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莆田市“十三五”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专项规划》，进一步提高我市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以下简称“两癌”）早诊早治率，降低“两癌”死亡率，促进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制度逐步健全，现将省卫生计生委、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管理方案的通知》（闽卫妇幼[2017]53号）转发给你们，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项目组织保障

1、市卫生计生委、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共同成立莆田市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领导小组（见附件1），由分管副主任、副主席分别任组长、副组长，成员由市卫生计生委妇幼科、财务科、健康教育科及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妇联城乡部、宣传部等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卫生计生委妇幼科，负责全市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等。

2、组织成立市级专家技术指导组(见附件1)，负责项目县区技术骨干培训，指导项目质控以及开展督导检查工作，定期向市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工作领导小组通报进展情况。市妇幼保健院为全市“两癌”检查项目的技术牵头单位，协助市卫生计生委做好项目的日常业务工作，包括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质量控制、督导检查和信息收集、审核、报送等，于2017年6月30日前制订项目质量控制方案报市卫生计生委妇幼科。

     二、项目宣传发动

1、各县区卫生计生部门、妇联、妇儿工委办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等媒体，广泛开展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已婚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相关政策和妇女健康知识宣传，扩大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已婚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帮助广大妇女树立文明健康理念，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

    2、各县区卫生计生局应建立摸底调查制度，通过全员人口系统平台，组织做好35－64岁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已婚妇女摸底造册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其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到定点医疗保健机构进行检查。

    3、各县区妇联、妇儿工委办做好项目的组织协调、宣传动员工作，动员符合条件妇女主动接受检查，协助做好人员摸底造册，共同推进“两癌”检查项目的实施。

    4、医务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地向检查人群传播“两癌”防治的核心信息，普及健康知识，并为有需求的妇女提供咨询服务。对发现疾病患者应积极告知可以得到救助的渠道和具体优惠的补助补偿政策，排除其后顾之忧。
     三、项目技术要求

1. 承担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任务的定点医疗保健机构应具备相应的诊治能力和仪器设备，并经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后方能开展相关项目工作。其中乳腺癌初筛机构彩色B超检查设备要求：高频探头数字化彩超（中档级以上）。

2. 承担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任务的医疗技术人员须具备执业医师、医学检验、医学影像等相关资质并经培训、考核合格。

3、对项目县区的医疗保健机构无法开展阴道镜检查和病理诊断、乳腺钼靶X线检查的，由市第一医院、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承担，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四、项目经费管理

1. 全市35－64岁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已婚妇女“两癌”检查补助资金由中央、省级财政全额承担，其中，延续性宫颈癌检查项目人均54元、宫颈癌HPV检测试点项目人均153元、乳腺癌项目人均80元。各县区卫生计生局应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及时调配中央、省级下拨的检查经费，根据各级定点医疗机构的完成任务量进行经费结算。

2. 专项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补助资金。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使用及受益妇女等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对故意虚报有关数字和情况骗取专项补助资金，或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补助资金的，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除责令改正、追回有关财政资金外，还要按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附件：

1.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领导小组、专家技术指导组名单

2. 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自愿免费检查反馈卡、联系单（供参考）

3、省卫生计生委、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福建省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管理方案的通知》（闽卫妇幼[2017]53号）

莆田市卫生计生委      莆田市妇女联合会      莆田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2017年5月18日

附件1:

2017年莆田市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领导小组、

技术指导专家组名单

一、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翁金坤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副组长：郭笑蓉   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成  员：朱丽芬  市卫生计生委妇幼科科长

        陈剑英  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林  瑛  市妇联城乡部工作人员
        胡建彬  市妇联宣传部工作人员
        许志雄  市卫生计生委财务科负责人
许海生  市卫生计生委健康教育科主任

陈明桥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许志扬  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李励军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副书记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莆田市卫生计生委妇幼科。
二、农村妇女和城市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项目技术指导专家组

组  长：陈明桥  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副组长：林玉梅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徐卫萍  市第一医院妇产科

周  燕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

成  员：祈航珊  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妇保科

吴  宁  市第一医院病理科

薛德彬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病理科

吴明蓉  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肖玉鹏  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林  华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

许东兴  市第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

        刘国泉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

程瑞萍  市妇幼保健院超声科

林碧锋  市第一医院超声科

郑建华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超声科

黄建芳  市第一医院医学影像科

徐祖梅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

蚁持缨  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

李丽琴  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

附件2-1

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已婚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自愿免费检查反馈卡（供参考）
宫颈癌检查反馈卡

卡 号：                    
姓 名：         年 龄：          联系电话：            
地 址：                                   
医疗卫生机构：                       检查日期：                       

检查项目：①宫颈脱落细胞巴氏检查；

②阴道镜检查；

③组织病理学检查；

④乳腺临床检查。

检查结果：①未见明显异常（或阴性）：

          ②可疑异常（或阳性）：                                 

注：1. 本卡个人信息由本人如实填写，医疗卫生机构、日期及结果由承担宫颈癌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填写。检查结果仅描述某一项“检查项目”的结果。

2. 本次检查只是初步检查，不是最后的诊断。检查结果可疑异常者，请携带本卡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检查。其中乳腺临床检查异常者，请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乳腺彩超或乳腺钼靶X线检查（费用自理）。

————————————————————————————————————

生殖道感染检查反馈卡

卡 号：                    
姓 名：         年 龄：          联系电话：            
地 址：                                   
医疗卫生机构：                       检查日期：                       

检查项目：①白带常规；

②TBS：微生物检查。

检查结果：①未见明显异常（或阴性）：

          ②可疑异常（或阳性）：                                 

注：1. 本卡个人信息由本人如实填写，医疗卫生机构、日期及结果由承担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填写。

2. 本次检查只是初步检查，不是最后的诊断。检查结果可疑异常者，请到医疗机构诊治（费用自理）。

————————————————————————————————————

乳腺癌检查反馈卡

卡 号：                    
姓 名：         年 龄：          联系电话：            
地 址：                                   
医疗卫生机构：                       检查日期：                       

检查项目：①乳房临床检查；

②乳腺彩超检查；

③乳腺钼靶检查。

检查结果：①未见明显异常：

          ②可疑异常：                                 

注：1. 本卡个人信息由本人如实填写，医疗卫生机构、日期及结果由承担乳腺癌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填写。

2. 本次检查只是初步检查，不是最后的诊断。检查结果可疑异常者，请携带本卡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检查

附件2-2

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已婚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自愿免费检查联系单（供参考）
联 系 单（I联）  No:
      县（区）（农村妇女□、城市低保已婚妇女□）         经审核符合项目条件并自愿接受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检查项目（免费□、自费□）的检查，现介绍至                  医疗点参加该项目检查：

1、宫颈癌检查：①宫颈脱落细胞巴氏检查□；②阴道镜检查□；③组织病理学检查□；④乳腺临床检查□。

2、乳腺癌检查：①乳房临床检查□；②乳腺彩超检查□；③乳腺钼靶检查□。

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电话：1.               2.               

*此联送检单位留底

                             送检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 系 单（II联）  No:
      县（区）（农村妇女□、城市低保已婚妇女□）         经审核符合项目条件并自愿接受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检查项目（免费□、自费□）的检查，现介绍至                  医疗点参加该项目检查：

1、宫颈癌检查：①宫颈脱落细胞巴氏检查□；②阴道镜检查□；③组织病理学检查□；④乳腺临床检查□。

2、乳腺癌检查：①乳房临床检查□；②乳腺彩超检查□；③乳腺钼靶检查□。

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电话：1.               2.               

*此联交给农村妇女和城市低保妇女，请参加对象持该联系单、身份证至医疗点接受检查。

送检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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